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採購案需求通則
1. 本案所有採購之硬體/韌體及所有相關作業系統與系統管理等軟體，均包含以正式驗收文件生效日隔日起算，五年(含)以上之零件保固、人工保固、韌/軟體升級及每週7天，通知後8小時內到場服務。各項應用軟體保固範圍依招標文件內容敘述為準。所有電腦主機部分均包含保固期內系統重新安裝、設定等服務。
2. 本案需檢附原廠開立之新品出廠日期證明及前項所述之五年保固證明。
3. 本案押標金為價款之5%，得標後押標金將轉為保固金，待保固期滿，及無待解決事項後無息退還得標廠商。
4. 得標商之保固維修服務，最遲須於接獲使用單位通知後48小時內完成器材維修，若廠商無法於48小時內排除故障，須提供功能類似且經公視基金會認可之器材替代使用，直至故障排除為止。
5. 若得標廠商無法於上述時限內排除故障，又無法提供適當設備替代時，則每逾期一日按該項設備契約價款之千分之二連續罰款至故障完全排除為止。若不確實履行內容，本會有權禁止廠商參與本會日後的購案。
6. 本案除內文所載主要設備外，包括系統配置所有設備連結所需之介面卡、線材、佈線及零件，以及所有設備之軟硬體安裝測試，均包含於本案範圍內。有關本案採購設備之統籌規劃及施工協調均由本案立約商完全負責。
7. 立約商應免費負責系統之安裝、施工及裝機測試，並於契約規定之安裝、裝機測試期限內完成安裝、施工及裝機測試。其施工所需之線材、端子及任何達成系統功能所必需之設備，立約商需免費提供。
8. 本購案之每套設備須含原廠之使用手冊一套、所需費用皆由得標廠商自行負擔，並於交貨時需一倂點交。
9. 本案規格書內所列廠牌及型號係供參考，投標廠商如報列同等品亦可接受。惟報列同等品之投標廠商應於其計劃書內敘明同等品之廠牌之功能、效益、標準或特性等相關資料，由本會審核適用性過後始得採用。
10. 廠商需於答標文件中提供原廠產品型錄，並詳細標註提供之各項產品廠牌、型號、規格等完整資料，若答標文件內容缺漏或錯置，不符合招標文件之內容，會判定為規格不符，對此廠商不得提出異議。交貨提供參考型號者不在此限。
11. 所有提供之軟硬體及人工服務均應包含在總價款中，不得於事後做任何增加預算的要求。
12. 所有參與投標之廠商均須同意本案所列所有條文，不得於事後做任何額外要求。
13. 本採購不允許廠商於開標前補正非契約必要之點之文件。
14. 投標文件需使用中文，特殊技術或材料之圖文資料得使用英文，惟必需翻譯為中文以為對照。
15. 建置完成時間：簽約後於接獲本會通知後65個日曆天內完成系統安裝及裝機測試。
16. 交貨地點：本會指定地點。
17. 逾期罰款：立約商應依照本文條款所規定之期限完成交貨、安裝及裝機測試。每遲延一日，應分別按契約價款千分之一逐日計課逾期違約金，上限為契約總價百分之二十。
18. 若違反本需求通則之各項內容，公視基金會有權選擇拒絕得標廠商日後到本會參與標案。
19. 投標廠商需按照需求規格表，提供分項報價表，總額需與投標金額相同。

分項報價表規格如下:

	項目
	數量
	價格

	1. 算圖伺服器含windows
	3台
	

	2.1 Windows 10 PRO+ Windows 7
	20套
	

	2.2. Popcorn Hour V10 VTEN 4K播放機
	1台
	

	2.3 ELEMENT 3D V2 for ADOBE AE CS6 
	10套
	

	2.4 EaseUS Todo Backup Advanced Server 8.2  
	2套
	

	2.5 EaseUS Data Recovery Wizard Pro with Bootable Media PC版
	1套
	

	2.6 V-Ray 3.0 for Maya Workstation + 5 Universal V-Ray 3.0 Render Nodes 2套，V-Ray 3.0 for MAX 1套
	共3套
	

	2.7 mocha Pro 4 (Floating License) 
	1套
	


二、投標廠商基本資格
投標廠商須於「規格標」內提出下列資格文件供查驗：

1.「投標廠商聲明書」正本 

2.公司登記證明書或公司(商業)登記資料

(下載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3.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4.最近一期營業稅納稅證明。

5.投標廠商未檢附上述規定之資格文件者，不得補件，該標不予接受，為不合格標。
